102家庭教育年「臺北市家庭教育諮詢專線志工」培訓簡章
1、 依據：
一、家庭教育法第九條。
二、教育部整合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為單一碼「412-8185」（幫一幫我）年度工作重點。
2、 目的：
為協助提供臺北市民家庭教育及相關問題之電話諮詢，特召募具服務熱忱且對家庭教育諮詢專線工作有興趣之人士辦理培訓，儲備加入本市家庭教育中心志工行列。
3、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4、 培訓對象：
對家庭教育或諮詢輔導有興趣之人士，具備下列條件者優先培訓(預計召募30人)：
一、具有社工師或心理諮商師資格或工作經驗者。
二、曾擔任過學校或輔導機構相關諮詢輔導工作者。
三、曾接受過諮詢輔導課程訓練或相關科系畢業或具有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者。
四、具備電腦打字與使用Word文書軟體能力者。
5、 志工服務說明：
經考核授證為家庭教育中心諮詢專線志工者，需至少為期1年每週能提供3小時至家庭教育中心8185家庭教育諮詢專線值班，並能配合辦理不定期週末及假日家庭教育推廣活動。
6、 培訓期程：
1、 課程研習階段：
（一）以理論與實務課程並進，培訓課程（含基礎課程12小時、特殊課程36小時）分二階段進行，安排於每星期日上午9點至12點、下午 1點30分至4點30分，預計102學年度9月開課。

 （二）第一階段基礎課程為培訓學員必修課程，第二階段課程依培訓學員已修讀學分證明可自行選修。理論、實務課程及實習，其內容、時數及實施方式，必要時得酌予調整。

（三）課程表詳如附件1。
2、 實作實習階段：培訓課程及格後第三階段必須實習24小時，每週自行於諮詢專線服務值班時段擇選1至2班次，各班次3小時，並請於103年2月28日前完成24小時實作實習階段。
3、 評估與考核：培訓課程暨實習結束後，召開考核委員會評比，比率為：出席率30%、人格特質30%、表達能力20%、輔導知能20%。
4、 授證：經考核合格者，授證及核發志工志願服務紀錄冊，並開始值班服務。
7、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報名方式：請於102年8月16日(星期五)下午5點前以下列擇一方式填妥並寄達報名表（附件2），請注意郵寄時間，完成遞送程序後請申請者電話確認報名是否完成。
(1) 通訊報名：填具報名表後，郵寄至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10457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0號5樓），請於信封右上角加註「報名諮詢志工培訓」。

(2) 傳真報名：填具報名表後，傳真至(02)2541-8752。
(3) email：填具報名表後，以電子郵件傳送至本中心公務信箱：familyctr@tp.edu.tw信箱
(4) 活動相關訊息及報名表請至本中心網站
http://www.family.taipei.gov.tw查詢。
二、查詢報名情形電話：02-2541-9690分機20 行政志工服務臺。
三、錄取名單預計於102年8月22日(星期四) 下午5點前公告於本中心網站最新消息，請自行上網查閱，未錄取人員本中心不個別通知。
四、本培訓課程免費，學員應於上課開始15分鐘內完成簽到手續(勿代簽)，考核不合格者中止培訓，已訓課程不予計分。
8、 培訓地點: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0號4樓，交通：(捷運【中山站】轉乘公車棕9、288、266、282、292、306、12於【南京吉林路口】站下車。(捷運蘆州線【松江南京站】下車。（如附件3）
附件1 
102家庭教育年「臺北市家庭教育諮詢專線志工」培訓課程表

◎第一階段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時數

	9/8
	09:10~12:10
	家庭教育中心簡介、服務內容說明
	3

	9/8
	13:30~16:3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3

	9/15
	09:10~12:10
	志願服務的內涵、志願服務倫理
	3

	9/15
	13:30~16:30
	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與經驗分享
	3


◎第二階段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時數

	9/22
	09:10~12:10
	性別教育與相關法令介紹
	3

	9/22
	13:30~16:30
	家庭教育概論
	3

	9/29
	09:10~12:10
	親職教育與親子溝通
	3

	9/29
	13:30~16:30
	婚姻與家庭問題概論
	3

	10/6
	09:10~12:10
	家庭與婚姻相關法規
	3

	10/6
	13:30~16:30
	兒童與青少年適應問題概論
	3

	10/13
	09:10~12:10
	青少年偏差及中輟成因與輔導策略
	3

	10/13
	13:30~16:30
	情緒壓力與調適
	3

	10/20
	09:10~12:10
	溝通與同理心
	3

	10/20
	13:30~16:30
	輔導工作原理與實務
	3

	10/27
	09:10~12:10
	諮商輔導知能
	3

	10/27
	13:30~16:30
	個案紀錄（個別化輔導紀錄之撰寫）
	3


 附件2 
102家庭教育年「臺北市家庭教育諮詢專線志工」培訓報名表

	 請貼2吋照片(如無法轉成影像檔案，請於錄取後補交)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請務必填寫確實，以利通知)
	(家用)
(手機)
電子信箱：
緊急連絡人姓名及電話：

	
	聯絡住址
	        市          區             路      段 

   巷     號      樓之

	
	推薦學校
	(不列入錄取標準，僅為辦理服務的參考)

	學歷與經驗
	□研究所___________(科)系
□大學____________系
□專科____________系
	□已受過基礎和輔導特殊訓練並領有志工手冊
□其他
(請說明：               )

	· 請勾選右側問題(可複選)

· 請詳細填寫，符合一~四項條件者請附證明與報名表後方，將列入錄取先後順序之考量，謝謝！
	一、具有社工師或心理諮商師資格或工作經驗者。        □是 □否
二、曾擔任過學校或輔導機構相關諮詢輔導工作者。
    □是（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三、曾接受過諮詢輔導課程訓練或相關科系畢業或具有家庭教育專業人
    員資格者。                                      □是 □否

四、具備電腦打字與使用Word等文書軟體能力者。       □是 □否

	（1） 請於102年8月16日(星期五)下午5點前以下列擇一方式填妥並寄達報名表。

1.通訊報名：填具報名表後，郵寄至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10457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0號5樓），請於信封右上角加註「報名諮詢志工培訓」。

2.傳真報名：填具報名表後，傳真至(02)2541-8752。

3.email：填具報名表後，以email傳送至本中心公務信箱：familyctr@tp.edu.tw信箱。
（二）查詢報名情形電話：02-2541-9690分機20 行政志工服務臺。
（三）錄取名單預計於102年8月22日(星期四) 下午5點前公告於本中心網站最新消息區（http://www.family.taipei.gov.tw）請自行上網查閱，未錄取人員本中心不個別通知。

	評估結果：     □錄取               (第             位)

               □備取               (第             位)

               □不錄取


 附件3 
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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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位址：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0號5樓

· 大眾運輸工具(因中心未設有停車位，請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公車路線

吉林國小站(1)： 606號
吉林國小站(2)： 46、279、665 市民小巴9號
吉林國小站(3)： 665、市民小巴9號         

南京吉林路口站：5、12、248、266、266區、282、282副、288、288區、292、292副、306、306區、307、604號 

捷運

蘆洲線：「松江南京站」下，8號出口出車站後向左轉直走四平街再左轉直行至吉林路，步行5至10分鐘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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